
新北市立積穗國民中學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一、 依據：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展學校服務學習實施要點第五點辦理。 

 

二、 目的： 

(一) 增進學生認識自己、關心他人、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 

     忱。 

(二) 培養學生關懷身邊人事物，熱心公共事務之意識，以服務行為回饋家庭、 

    學校、社會，並從體驗社會生活中進而啟發人文關懷的精神，達到五育均 

    衡發展之現代公民素養。 

 

三、實施原則： 

（一）多元參與：設立多元服務方式，提供多元的選擇，讓不同背景學生都能 

      有機會運用自己的能力。 

（二）統整融合：在本校既有基礎與特色上，融入課程並結合教育政策。 

（三）合作互惠：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協同合作，建立目標，決定進行方 

      式，以滿足雙方需求，並增進彼此能力。 

（四）從做中學：以學習為基礎，讓學生在服務實作中應用習得知能，透過反 

      思連結課程學習與服務經驗。 

 

四、工作小組： 

服務學習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為執行秘書，訂定服務學習

實施方案，置成員七人至二十一人，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兼)任之(各項成員至

少一人參加)： 

(一) 各處室主任。 

(二) 各處室相關組長。 

(三) 各年級教師代表。 

(四) 各領域召集人。 

(五) 家長代表。 

上述人員採任期制，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為執行秘書，單一性別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前項工作小組應於開學前組織，並召開服務學習工作會議，訂

定服務學習實施方案，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學務處擔任主責單位，綜

理有關業務。 

 

 



五、實施內容： 

(一) 學生入學時，領取「服務學習記錄卡」一張（附件一），供紀錄服務內容 

    及認證使用。學生應妥為保管，如遺失損壞，至學務處進行愛校服務後得 

    申請補發。且原有之紀錄必須有具體證明者（如參與服務活動證明、結 

    業證書、獎狀等）方可追溯重新認證，以示公平。 

(二) 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均應取得服務主辦單位或服務對象(承辦人)之證 

     明章記，或服務時數證明。 

(三) 參加校外服務學習時，須於一週前至學務處提出申請（附件二「新北市立 

     積穗國中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申請前須取得家長/導師之同意。 

(四) 學校各學期服務學習實施方案由服務學習工作小組討論實施。 

 

六、實施對象： 

本校全體學生。 

 

七、認證與登錄： 

(一) 由學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各處室單位、教職員認證。 

(二) 非學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服務機關(構)、法人、經政府立案 

     之人民團體發給服務學習時數證明，且需自行登錄於服務學習紀錄卡，並 

     經學校單位覆核後，請導師將服務學習時數輸入於校務行政系統。 

(三) 全班性服務學習於服務學習活動結束後，由班長將全班服務學習紀錄卡  

     收齊並協助覆核，覆核結束後交予各班導師，由導師確認無誤後將服務學 

     習時數輸入於校務行政系統。 

（四）寒暑假服務學習時數登錄，依學年度上下學期起迄月份計算。 

      上學期：08 月 01 日至隔年 01 月 31 日。 

      下學期：02 月 01 日至當年 07 月 31 日。 

 

八、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北市立積穗國中服務學習時數存摺 

 

 

 

 

 

 

 

 



 

附件二： 

新北市立積穗國中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 

 


